
学生申请核查试卷流程

考试结束的下一学期开学两周内，学生向开课部门的教学办

公室提交《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学生核查试卷申请》

开课部门主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

（副主任）审批

申请批准后的一周内，由教研室主任、任课教

师和教学办公室主任一起核查试卷

核查结束后，按要求完成《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学生

核查试卷申请表》，开课部门和学生各留存一份


